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Ы孙赏矮钓僵鞭葡泼吸狗 
 

为进一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，切实保障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

险统筹前“老工伤”人员的合法权益，减轻用人单位负担，维护

社会和谐稳定，根据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做好老工伤人

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09〕40号）、

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》（浙政发

〔2009〕50 号）精神，现就“老工伤”人员纳入市区工伤保险统

筹管理提出如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纳入市区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老工伤对象范围 

本意见所称的“老工伤”人员，是指已按规定参加工伤保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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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正常缴费的用人单位中，于1995年 1月 1日实施《温州市企业

职工工伤保险暂行办法》（温政〔1994〕20号）前，在国有、县以

上集体企业中因工伤事故或患职业病形成的工伤人员和工亡人员

供养亲属，且目前仍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待遇的人员。具体对象

是： 

（一）1995 年 1月 1日前发生工伤（包括患尘肺Ⅰ-Ⅲ期等职

业病），仍由企业支付1至 4级伤残津贴、生活护理费、旧伤复发

医疗费和辅助器具配置费的国有、县以上集体企业工伤人员； 

（二）1995 年 1 月 1日前因工死亡，仍由企业支付供养亲属

抚恤金的国有、县以上集体企业工亡职工亲属； 

（三）1995 年 1 月 1日前发生工伤或者患职业病，已纳入基

本养老保险统筹，仍由企业支付旧伤复发费、生活护理费和辅助

器具配置费的国有、县以上集体企业工伤人员。 

二、老工伤人员的工伤确认 

用人单位应对本单位的“老工伤”人员情况进行登记造册，

填写《温州市区老工伤人员工伤确认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向管辖的社

保机构提出确认申请，社保机构受理并初审后，统一报市劳动保

障部门确认。申请确认“老工伤”人员需一并提供下列材料： 

（一）原市或县（区)劳动行政部门按照职能权限和规定作出

的有关事故批复及事故发生的调查，证明其因工受伤等原始材料； 

（二）用人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按照事故发生时有关规定

作出的，能证明其因工受伤的事故批复等原始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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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，具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疗

机构出具的初次诊断为职业病的证明(包括各种职业病接触史证

据，如粉尘、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、有害物质等，职工档案记

载长期接触有毒有害证明、职业健康检查材料等)； 

（四）其他能够证明职工因工受伤性质的原始材料等。 

三、老工伤人员纳入统筹管理的时间和待遇调整 

（一）“老工伤”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前，应享受的1-4

级伤残津贴、工亡供养亲属抚恤金等工伤待遇，由用人单位按原

规定支付。用人单位未支付的，应首先支付完结。 

（二）“老工伤”人员工伤确认后，各单位应按国家、省及温

州市工伤保险政策规定，将“老工伤”人员的工伤待遇标准调整

到位（只调整标准，不补发差额），与现行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衔接，

经管辖的社保机构核定后，移交社保机构管理，并于移交的次月

起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。 

（三）伤残津贴先按《关于调整2002 年度定期伤残抚恤金标

准的通知》（温劳社〔2002〕54 号）规定调整到位，2002 年后按

相应的政策调整；工伤护理费、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先

按《转发省劳动保障厅关于调整工伤护理费和供养直系亲属抚恤

金的通知》（温劳社工伤〔2005〕84 号）规定调整到位，2005 年

后按相应的政策调整。 

四、老工伤人员纳入统筹管理涉及相关政策的衔接 

（一）“老工伤”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后，按现行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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伤保险法律、法规和政策管理。 

（二）因工致残职工生活护理费，按劳动能力鉴定的生活护

理依赖等级标准发放。如本人要求进行生活护理依赖等级鉴定的，

由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鉴定。经鉴定符合护理条件的，从鉴定

结论下达的次月起，按规定的生活护理费标准纳入工伤保险统筹

管理。 

（三）已退休的“老工伤”人员未进行过伤残等级鉴定的，

不再鉴定伤残等级。 

（四）“老工伤”人员养老金、工亡职工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相

关待遇（含待遇调整），已纳入养老保险基金统筹支付的，仍由养

老保险基金按规定支付。 

（五）因企业改制等原因，依据《温州市人民政府批转关于

市属企业改制中若干劳动政策处理意见的通知》（温政发〔2000〕

116 号）规定，一次性领取工伤保险待遇并终止了工伤保险关系的

工伤人员，以及在退休（退职）前已经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

动关系的“老工伤”人员，不属于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的范围。 

（六）单位已经改制，“老工伤”问题已整体性处理完毕，如

若仍存在个别“老工伤”遗留问题未处理的，在“老工伤”人员

和企业单位自愿的前提下，可按本意见的精神纳入工伤保险统筹

管理。 

（七）“老工伤”人员纳入工伤保险统筹管理后，企业改制时，

温政发〔2000〕116号文规定的相应工伤待遇项目不能重复享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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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事业单位已改制为企业的，其“老工伤”人员待遇未

按规定处理完毕，仍由改制后企业承担“老工伤”人员待遇费用

的，可参照本意见执行。 

（九）用人单位或者有关人员弄虚作假，导致不符合条件人

员的相关待遇纳入统筹管理支付的，由劳动保障部门撤销其工伤

确认意见，社保经办机构停止并追回已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，并

按工伤保险现行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查处，追究用人单位和有

关人员的法律责任。 

五、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各县（市）可参照本意见执

行，或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○九年十二月十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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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受吟脐拇奸稻佩腻兴稻佩难拈ī 
单位名称  单位编号  

姓    名  人员编号  

身份证号码  退休时间  

工伤时间  工伤部位  

伤残、护理等级  供养时间  

照 

 

片 

联系电话  联系地址  

老工伤人员 

本人和所在 

单位意见 

 

 

 

 

老工伤人员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
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以下由劳动保障部门和社保机构填写 

社保机构 

初审意见 

 

 

 

 
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社保机构盖章）  

 年   月   日 

劳动保障 

行政部门 

确认意见 

 

 

复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工伤认定专用章）

年   月   日 

备    注 
 

说明：1.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留社保经办机构、一份存老工伤人员个人档案。 
2.一并提供确认“老工伤”需要的相关材料，包括个人身份证、档案等，并附相关材料的复 
印件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主题词ǖ肩采  疲符Ы验  吸狗 

发：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直属各单位。 

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、市 

检察院，驻温部队，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 
  

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2009 年 12 月 11 日印发

 


